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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行政诉讼法及行政诉讼制度

刘 兆 兴

一
、

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德国的法律
,

从传统上是属于大陆法系
.

长期以来
,

它一直在日耳曼法的传统制度下发

展
,

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分
,

自十五
、

十六世纪以来
,

深受罗马法的影响
,

从此以后
,

在公法

和私法方面
,

都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
,

德国在建立统哄的德意志帝国之前
,

各邦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
。

1 8 4 8年德国爆发的资产

阶级革命最后产生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
,

直到 1 9 19 年
,

才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
,

这

就决定了行政法在德国的产生就比在法国晚
.

早在十七世纪中期以后
,

德意志一直处于
“

警察国家
”

时期
,

长期 以来
,

国家行政权力

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

起初
,

德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和统一的行政法院
。

由于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行

政法及其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
,

德国也在司法系统的一般法院之外
,

另设置 行 政 法 院
。

例

如
,

1 8 6 3年在巴登邦首次设置了行政法院
。

但是
,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全联邦的行政法院
,

而

只是设置 了联邦的一些专门法庭
。

例如
,

1 8 7。年设立帝国贫困法庭
,

专门处理有关贫困者组

织之间因提供公共慈善而产生的纠纷
;
根据 1 8 79 年12 月 2

旧颁布的一项法律
, .

设立了帝国要

塞区域委员会
,

专门处理个大与政府在一定要塞区域内有关不动产的限制纠纷案件的上诉
,

此外
,

又先后设立了帝国铁路法庭
、

帝国专利局
、

帝国高等海事法庭等
。

在各邦设置的行政法院中
,

普鲁士邦的行政法院组织较完备
,

因为它是仿效法国行政法

院组织设置的
。

但是
,

它仍与法国行政法院有较大区别
:

普鲁士邦行政法 院不审议邦大臣发

布的命令和决定
,

也不审议邦内行政长官发布的命令和决定
,

但是
,

涉及到内务管理和地方

税收的命令和决定除外
;

普 鲁 士邦行政法院不受理有关普通适用的行政行为纠纷案件的上

诉
。

由此可见
,

它同法国行政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的范围是不完全相 同的
.

1 9 19 年德国颁布了魏玛宪法
.

魏玛宪法第 1 07 条规定
: “

联邦及各邦应依据法律
,

成立行

政法院
,

以保护个人对于行政官署之命令及处分
” 。

魏玛宪法对于德国行政法及其行政诉讼

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

起到了重要作用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起行政法院体系
,

这是根据法国行政法院的

模式建立起来的
。

1 9 4 9年 5月 23 日生效的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 第96 条第 1项规定
: `
设

置联邦行政法院
” 。

此后
,

以基本法为依据
,

各州和联邦分别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诉讼法
。

特别是 1 9 7 6年 5月 2 5 日颁布并于 1 9 7 7年 1月 1 日生效的联邦行政诉讼法
,

这是联邦德国现



行的最尤整的行政诉讼法
, ’

已乡}八准共 10 3条
:

第一章适用范围
、

地区管辖
、

职务协助
;

第二章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定
:

第三章行政行为
;

第四章公法契约
;

第五章特别程序的种类
:

第六章法律救济程序
;

第七章名誉职务
、

委员会
:

第八章最后规定
.

这一行政诉讼法全面具体地规定出联邦德国的行政诉讼程序及其整个诉讼制度
。

在联邦和各州所制定的行政法中
,

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就是 1 9 7 5年制定的 《 联邦公务员召
-

给法 》
、

1 9 7 : `卜制定的 《 联 邦公务员法 》 等
,

具体规定了联邦和州的各级亡 员
、

雇员的仃

免
、

升 J王
,

以及体给等方面的内容
。

二
、

行政强制与行沙处分制度

早在十七
、

八世纪
,

普鲁士就已经建立起行政强制执行制发
.

但是
.

国家行政机关的命

令权 自然附带强制执行权一直成为普鲁士行政法的核心部分
.

这就表明
,

行政强制同司法强

制是结合在一起的
,

还没有纯粹的行政强制
.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
,

随着君主立宪与
“

法恰

国
”

思想的深刻影响
,

于 1 8 5 0年颁布了警察法
.

普鲁士
、

符滕堡
、

黑森
、

下萨克森等邦都颁

布了 《 县区条例 》 ;

接着
,

1 8 7 6年又颁布了 《 权限法 》 ; 1 8 8 。年颁布了 《 邦一般 行 政 组 织

法 》 .

在这些法律中
,

都有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
.

18 8 3年 7月 30 日又颁右了
《
邦一般行

政法 》
。

在本法第五章中专门规定了
“

强制权限
” ,

具体规定出作为
、

不作为的强制执行
、

管辖机关
、

强制执行方法
、

法律救济等
。

有关这方面的规定
,

在此后 1 9 3杯郊 月颁布的
《
普

鲁士警察行政法 》 第九章
“

警察机关的强制方式
”

中
,

规定得更加详细 l愁体
。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
,

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
。

联邦德国于 1 9 5 3年 。月 : : }
一

l颁 布了

《 联 邦行政强制执行法 》 ,

各州在短时间内
,

也相继颁布了 《 行政强制执行法 》
、

《 粉察织

织和权限法 》 、 《 警察行政法 》 、 《 公共安全法 》 等
。

无论是联邦行政强制执行法
,

还是各

州颁 布的上述各行政法
,

在基本内容方面
,

都继承和从不同角度补充 了 1 8 8 3年普鲁士邦一加

行政法和 19 31 年警察行政法的有关行政强制执行部分的规定
。

大体有以下几点内容
:

(一 ) 行政强制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
,

是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机关对于不履行行政法义务

者所实施的
、

强制其履行义务或遵守法律秩序的行政行为
.

行政强制不同于司法强制
。

(二 ) 行政强制分为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
.

间接强制又分为代执行和强制金
,

弓虽f仁
l

!

金也称执行罚
。

代执行
,

就是主管行政机关在负有法定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这种义务时
,

委

托第三者代为执行
。

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要支付代执行所需的费用
,

如果不支衬
,

使由行政

机关强制征收
.

强制金
,

即执行罚
,

是国家行政机关用增加义务人应履行的财产上的义务的

办法
,

以达到不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的目的
,

在这里具有惩罚的意义
。

当国家行改机关在

运用间接强制不能促使不履行义务人去履行义务时
,

便采取直接强制
,

即对义务人的人身和

财产实施强制措施
。

(三 ) 行政法院也是行政强制的主体
,

直接可以决定和执行某些行政强制
.

仁 如
.

了匀找



被告与证人
,

井且行政法院作出的有关行政纠纷的裁决可以由行政法院强制执行
,

而不必像
英美法系国家那样

,

把某些行政强制变成司法强制
,

这是它的行政强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

在 1 9 7 6年联邦行政诉讼法第三章中
,

确定了行政处分制度
.

在本法第 3条至第 53 条中
,

具体规定出行政处分的概念
、

行政处分的附款
、

行政处分的确定性与形式
、

担保
、

行政处分

的根据
、

行政处分的裁量
、

行政处分的宣布
、

行政处分的明显不当
、

合法行政处分的废除以及

违法行政处分的撤销等
.

按照上述有关条款规定
,

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应当依法进行
,

在其所实施的行政处分
,

如果是违法的
,

则应按其职权予以撤销
;
如果某种违法行政处分

是课予受处分者负担的处分
,

那么
,

既使当事人 已不能诉请撤销后
,

行政机关仍然应当依职

权撤销该违法行政处分
,

以使其行政行为合法
。

由此可见
,

国家行政机关既有遵守法律的义

务
,

也有撤销其作出的违法行政处分的义务
.

行政诉讼法还具体规定出行政处分无效的积极

根据与消极根据等
.

例如
,

如果行政处分是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则无效
:

( )l 书面行政

处分没有写明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的
,

( 2 ) 必须给予证书才能有效的行政处分而没有给予

证书的
;

( 3 ) 未经授权对非管辖权限范围内的不动产权利而作出行政处分的
;

( 4 ) 在客观

上不可能实施行政处分的
,

以及其它几种情况
。

三
、

行政监督制度

(一 ) 立法监督制度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 第 20 条第 3项规定

: .

立法权受基本法的限制
,

行政权和司

法权受立法权和法律的限制
。 ”

第 80 条第 1项规定
: “

联邦政府
、

联邦政府部长或各州政府
,

根

据法律有权发布法规命令
。

对此
,

法律必须规定他们的权力内容
、

目的和范围
,

法规命令必须有

法律根据
.

如果法律规定可将某项权力继续委托他人
,

在委托时
,

必须要有法规命令规定
. ,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

联邦德国的立法机关 (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 具有监督行政的职能
.

联邦议院有权应 1 / 4议员的要求
,

设立调查委员会
,

以便公开搜集必要的证据
,

也可以秘密

地进行
,

这是对行政的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
;
联邦参议院有权 向联邦政府了解其行政事务的

执行情况
,

联邦政府的成员有权并根据要求有义务参加联邦参议院及其各委员会的讨论
.

他

们必须随时准备回答议员的质询
。

通过这种方式
,

就能够实现立法机关对行政实行的监督
。

此外
,

还通过某些一般的监督方式达到对行政监督的目的
。

例如
,

质询
、

不信任投票
、

弹幼等方式
。

质询是立法机关对政府实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

联邦德国规定
,

对于重要的政治事项的质

询
,

至少要有 26 名议员署名
,

方可成为正式质询
。

经过对质询的问题进行辩论后
,

进行表决
,

如果表决结果不利于政府
,

就说明议会对政府不信任
,

政府就必须辞职
.

在联邦德国
,

议会

可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
,

迫使其辞职
。

联邦德国还规定了只对总统实行的弹勤制度
.

(二 ) 司法监督制度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

联邦德国设有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
,

专门受理关于政府部门行政活

动的合宪性和合法性的诉讼案件
。

公民和法人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受到损害时
,

都可以

向这些专门法院起诉
,

要求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

即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
、

规定的

行政措施
、

发布的命令和决定等
,

是杏具有合宪性或合法性
.

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有权撤销

行政机关违宪或违法的法规
、

命令和决定等
.

当然
,

行政法院与宪法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是

不相同的
,
行政法院是负责审理非宪法性的

、

除了明确规定由其他法院受理之外的诉讼案件
.

,

8 9
.



四
、

行政诉讼制度

早在十九世纪初
,

德国中部和南部各邦受到法国
“

行政国家
”

的思想影响
,

相继设置了

行政法院
。

1 9 19 年魏玛宪法第 107 条和 19 4 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19 条
,

都有关于设置行政法

院的规定
。

19 6。年 1月 2 1 日
,

联邦德国颁布了 《 联邦行政法院法 》 并于同年 4月 1 日生效
。

这是完善

西德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基本法律
。

按照联邦行政法院法的规定
,

行政法院独立于司法系

统
,

具体设置分为三级
:

1
.

地方行政法院

2
.

州高等行政法院

3
.

柏林联邦最高行政法院
。

各级行政法院都是相应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

行政法院法官属于国家行政人员
,

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免
.

但是
,

行政法院的地位却高于一般行政部门
。

行政法院法官的人身受

法律保护
,

并有独立审判权
.

行政法院可以受理控告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的不

法行政行为的诉讼
.

根据联邦行政法院法第 40 条第 1项的规定
,

除了宪法性质的争议以外
,

所有非宪法性质

的涉及公法的争议
,

均可提起行政诉讼
,

由行政法院管辖
,

特别是对行政行为表示异议的案

件
.

当然
,

联邦法律明文规定的应由其他法院审理的案件不在此限
.

例如
,

在某些行政领域

中
,

还设有社会法院
、

财政法院等一些特别法院
。

联邦行政法院法具体规定了属于一般行政

管辖范围的行政诉讼程序
。

行政诉讼程序相 当于普通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
,

即从地方行政法院

开始
,

可上诉到州高等行政法院
:

对于争议很大的案件
,

还可上诉到柏林联邦最高行政法 院
.

联邦行政法院法规定
,

公民提起的行政诉讼的目的
,

只能是为了主张某项权利
,

或要求

撤销某项行政行为
;

行政法院不受理公民控告行政机关的违宪案件
,

以及公 民
、

法人与行政

机关之间的财产纠纷
,

这类案件只能分别由宪法法 院和普通法院审理
。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

除 了民事诉讼法上的给付之诉
,

确认之诉外
,

还有撤销之诉和承担

义务之诉
.

所谓承担义务之诉
,

就是请求行政法院裁判行政机关履行其特定的义务
。

凡是具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

就是承担义务之诉
:

( )l 公民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免除处分而未得到结

果
;

(约 该行政机关拒绝诉讼
;

( 3 ) 该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根本不作答复
。

联邦行政法院法规定 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
,

就是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

公共利益的代表人
,

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为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
,

分别参与

联邦最高行政法院
、

州高等行政法院和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
,

他们是行政诉讼的参加人
。

检察官是司法行政官
,

除了政府的命令外
,

不受其他 .4f 何命令的拘束
.

目前
,

已经有一些州

建立了行政诉讼的
“

公共利益代表人
”

制度
。

联邦行政法院法还规定 了撤销之诉和承担义务之诉的声明异议程序
,

也称
“

诉 讼 前程

序
” .

就是异议人在收到处分决定后一个月 内
,

可向原处分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提出异议
,

该上级机关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作出决定
,

如果异议人对该上级机关的决定仍不服
,

可向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可见
,

这种
“

声明异议程序
”

是行政诉讼的先决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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